关于《麦盖提县爱国卫生管理实施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起草说明

进一步加强我县爱国卫生管理工作，维护公共卫生秩序，增强公民卫生意识，预防传染性疾病发生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，我中心起草了《麦盖提县爱国卫生管理实施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工作背景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爱国卫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加强我县城市管理，优化城市面貌，提升城市品位，改善人居环境和投资环境，促进爱国卫生工作法治化、规范化、精细化管理，使我县达到国家卫生县城标准，按照县委、县政府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总体部署，根据《国家卫生城镇标准 （2021）版指导手册》第一部分爱国卫生组织管理“（一） 将爱国卫生工作纳入辖区各级党委和政府重要议事日程，列入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，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。具有立法权的地方需有本地爱国卫生 法规，其他地方需有爱国卫生规范性文件。”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0〕15号）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》，参照相关内容，结合本县实际，特制定本《办法》，为我县做好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创建工作奠定坚实基础。
二、起草工作过程
2024年8月2日，《管理实施办法》征求意见稿形成并提交法律顾问审核，2024年8月14日，《实施办法》征求意见稿向相关部门申请政府信息主动公开；2024年8月14日，我中心发文向各乡镇及各有关县直单位对《管理实施办法》内容征求修改意见。
此后，卫健委党组召开党组会议在综合了各单位反馈意见后，最终修改形成《管理实施办法》。
三、《管理实施办法》主要内容
《管理实施办法》共十四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本办法所称爱国卫生工作，是指以强化公众卫生意识，预防和控制疾病，减少和消除危害健康因素，改善公共卫生环境，倡导文明健康、绿色环保生活方式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而开展的社会性、群众性卫生活动。包括健康教育、环境卫生、食品及饮用水卫生、公共场所卫生、环境保护、消灭“四害”、环卫基础设施建设、卫生创建、单位内部卫生、改水改厕和环境综合治理等内容。爱国卫生管理实施办法的主要内容共分为14条内容。
第一至三条内容包含制定本管理办法目的和适用范围、爱国卫生工作原则、社会参与等内容。
第四至五条内容规定了全县爱国卫生组织机构和主要职责，以及爱卫工作相关制度。
第六至九条内容，明确规定了村（社区）的工作职责、村庄、居民小区的卫生管理规定及公民个人的爱卫工作义务。
第十条内容规定了控烟工作相关要求，明确了禁止吸烟场所及其它公共场所吸烟要求。
第十一条内容明确了建筑垃圾的范围及相关规定。
第十二条内容对爱国卫生监督检查监督形式作了明确规定。
第十三条内容明确了爱国卫生工作处罚措施。
第十四条内容明确了此办法由爱卫中心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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